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優秀教職員工獎勵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8月20日本校行政會報討論通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11月19日本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12月24日本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7年10月02日本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03月22日本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

103年5月26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名稱及第五點、第七點、第八點條文

103年5月30日國苑中人字第1030002417號函核定修正
106年11月20日本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106年11月23日國苑中人字第1060009121號公告核定修正
111年1月7日國苑中人字第1110400004號公告核定修正
一、目的：獎勵表現優秀教職員工，激勵士氣，並營造成長進步的優質校園文化。

二、經費來源：財團法人國立苑裡高中教育基金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獎勵金額：由財團法人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育基金會於年度經費編列預算獎助。每年至多10名，每人新臺幣5,000元；獲獎人員於5年內不得連續受獎。
四、獎勵對象：本校編制內現職人員，包括教師、教官、職員、技工友 (不含代理、代課、兼任教師、臨時人員)。
五、獎勵類別、員額：以選拔公告當學年度現職身分區分類別。

    (一)教師兼行政、教官類：2名。

    (二)教師(導師、專任教師)類：6名。

    (三)職員、工友類：2名。     
    選拔年度7月31日往前推，3學年度內服務「教師兼行政」職務年資滿2學年度者，始得推薦為「教師兼行政」類別，未滿2年者得推薦為「教師類」。
六、獎勵條件：

    (一)基本條件，符合以下各款情事者：

        1、本校連續服務年資滿3年以上：選拔年度7月31日往前推，連續服務滿3年以上者。

        2、最近3年內未受任何處分。

        3、最近3年內年終成績考核（績）：

           (1)教師(官)及教師兼行政人員：最近3年內考核需考列4條1款。

           (2)職員及技工友：最近3年內考績有2年考列甲等，1年乙等以上。
（2） 積極條件，具有下列具體成效或事蹟之一者：

1.研提改進業務措施，或研訂重要計畫及實驗方案，經採行確有貢獻。
         2.教學認真，教材教法確能提昇教學品質，有具體事蹟。

         3.辦理教務、學生事務、學生輔導事務或其他重要業務，服務熱忱，規劃周密，圓滿達成任務，有具體事蹟。

         4.個人發明或著作，經有關機關審查認定，對機關學校業務有貢獻。

         5.查舉不法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寧或澄清吏治有貢獻。

         6.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，處置得宜，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。

         7.執行職務，甘冒險阻，不畏艱難，不為利誘，圓滿達成任務，有助提昇政府或公教人員聲譽。

         8.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足為教育人員或公務人員表率。
  （三）消極條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推薦參加選拔：

         1.選拔年度內有事病假10天以上者。

         2.最近3年內曾受刑事、懲戒處分或曾受申誡以上處分者。

         3.最近3年內有生活品德不良紀錄之事實者。

         4.最近3年內曾留職停薪者。
    前項所稱「最近3年內」，除年(學年)終成績考核(績)以選拔公告日為基準，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最新考核(績)，往前推3年(學年)度外， 其餘自選拔年度7月31日往前推滿3年止。
七、作業流程：

(1) 各處室主管及教師會理事長每類別至多推薦3名，本校教職員工每年得以個人名義，並經校內10位同仁連署後推薦1名額。推薦人應請被推薦人於期限內提出選拔推薦表(如附件)，並經初核後送人事室彙辦，於每年校慶前完成評選。
(2) 被推薦人符合獎勵條件，於期限內不願送件參選者，經評選委員會2/3以上之委員同意時，得逕為評選優先當選。但每年度不得超過獎勵總名額1/10。
(3) 評選委員會由校長、秘書、教師會理事長、各處室主任、主任教官共11人組成，並由校長擔任主席。

(4) 校慶時公開表揚獲選人員，頒發獎狀及獎金並刊登於校刊(苑景)。

(5) 依本要點獲獎人員，由評審委員會決議，推薦參加3年度內其他各項校外優秀人員選拔。

(6) 獲選名額由評選委員會審議，得不足額錄取。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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